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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郊区远路村一女孩娜娜在放学路过村民王某门前时，被王

某豢养的大型犬扑倒在地，全身咬伤达三十多处。 当时目睹

事件经过的除另一六岁男童外，唯一的目击证人便是娜娜的

救命恩人村民陈某。陈某费尽气力用木棍将恶狗赶走，并将

鲜血淋漓的娜娜送到医院抢救。但在审理该起伤害案的法庭

上，陈某却站在被告一方向法庭证明：伤害女孩的狗不是被

告王某家的狗，其他则记不清了。这时，作为原告的代理律

师，心头虽慌，却神情闲适。一一由远及近，由表及里，仔

细绕过陈某的心理防线，突然发问：“难道狗是什么颜色也

记不清了吗？”“记不清了。狗是什么颜色，确实记不清了

。”陈某退庭后，原告律师慷慨陈词：“颜色，是狗最显著

的外表特征。连狗的颜色也记不清了，怎能判断该狗是彼狗

而非此狗？故陈某的证词缺乏证据所必备的客观性，不能作

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 原告律师的意见被法庭采纳。 被

告的第二位证人出庭证明：“我是被告的邻居，出事当时我

虽不在家，但我可以证明，几年来被告家的狗一直用一根很

粗的铁链拴着，从来就没打开过。”原告律师则仔细询问了

证人的家庭人口，劳力状况和经济来源。说：“除非你不做

工、不吃饭、不睡觉，一天24小时盯着这条狗。否则，你怎

能证明该狗一直用铁链拴着，从来就没有打开或挣脱过呢？

”该证人无言以对。 那么，该案究竟以何证据认定呢？除事

发后被告王某亲自到医院赔情道歉，赔偿八百元钱（庭审时



被告说这是出于同情，并非是对责任的承担），以及受害女

孩娜娜对事件经过的陈述外，一个至关重要的证人便是另一

个目睹事件过程的六岁男童。该六岁男童出庭证明说：“那

天放学，娜娜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路过王某（被告）家

门前时，王某家的狗从大门里冲出来，把娜娜扑倒，咬娜娜

的脸、脖子、还有脚。陈某叔跑来用脚踢狗，踢不开。又捡

了一根棍子打，才把狗赶跑。”“狗是什么颜色？”“黑狗

白尾巴尖！”“你以前见过这只狗吗？”“见过，是王某（

被告）家的。那天从他家跑出来咬了娜娜，被陈某叔打开后

，又跑进王某家去了。”该男童的证言，与受害人娜娜的陈

述完全吻合。对狗的描述，也与被告养的狗完全吻合。 但是

，被告律师则说：“该证人只有六岁，是一个典型的无民事

行为能力者。他完全不懂得民事诉讼的含义，不理解出庭作

证是干什么。故该男童不能作为本案证人。”原告律师则回

答：“该六岁男童确实不懂得民事诉讼的含义，也不理解出

庭作证是干什么。但是，我们今天要证明的并不是民事诉讼

和出庭作证的含义，而是要证明造成伤害的狗是不是被告家

的狗。六岁小孩虽然是无民事行为能力者，但无民事行为能

力，并不等于无认知能力。特别是对于象狗、猫这些小动物

，小孩天生具有比成人更强的注意力。一只小狗从身边经过

，大人可能毫无觉察，而小孩则能准确的记住他的形状、颜

色。我国民法并没有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排除在证人的范围

之外，相反，只要能够正确的表达意志，待证事实与其年龄

、智力状况或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完全

可以作为证人。” 法庭采纳了原告律师的意见。 （作者：高

西宁，陕西邦维律师事务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